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

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

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，我部组织专家

依据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

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阶段性工作和 2021年申请备案专

业进行了评议。结合评议情况，现就做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

设置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做好 2021年专业备案

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，2019年起开始已试点 2年的学

校 2021年暂不新增试点专业；2020年起开始试点的学校 2021

年新增试点专业不超过 3个；2021年起开始试点的学校新设专

业不超过 5个。依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、专家评议意见、地

方和学校办学实际等确定备案的具体专业（见附件）；对于经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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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和评议存在问题较多的已试点专业，2021年开始暂停招生，

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试点院校制订方案进行深入整改。

停招整改专业最早 2022年起可再申请设置，经评议后确定是否

同意恢复招生。所有试点专业（包括已试点和今年新申报专业），

每个专业 2021年招生数一般不超过 70人。

二、加强统筹指导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，加大对试点工作的统

筹力度，合理规划专业布局，指导有关学校推进试点专业建设，

并持续指导督促学校补齐条件短板，提升办学水平。试点院校应

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和试点任务，坚持高标准、高起点、高质量，

在办学方向上坚持职业教育类型不变，在培养定位上坚持技术技

能人才不变，在培养模式上坚持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不变，要办

出特色，不搞“大而全”，继续办好高职专科专业，合理确定每

所试点院校职教本科专业总数，成熟一个设置一个。

三、做好工作衔接

各地要根据我部核准的招生计划及时确定各校招生计划，开

展招生章程审核发布，做好报名、考试、招生各环节工作。对前

期已试点专业中暂停招生的专业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规定稳

妥做好工作。各地各校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在考试招生、报名等环

节，引导家长、考生认识职业本科教育，科学合理选择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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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教育部职成司 吴智兵 010-66096266）

附件：2021 年职教本科备案招生专业清单（分省发送）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 年 5 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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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规划司、学生司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 5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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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 年职教本科备案招生专业清单（河北）

序号 省份 学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是否为已试点

专业
评议意见

1 河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2 河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3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3 河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60101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否 同意设置

4 河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20801 生态环境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5 河北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60305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 否 同意设置

6 河北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80402 服装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7 河北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60702 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8 河北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60701 汽车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9 河北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60101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否 同意设置

10 河北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260102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11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310202 网络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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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省份 学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是否为已试点

专业
评议意见

12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260101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否 同意设置

13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260104 工业设计 否 同意设置

14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220801 生态环境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15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220402 石油工程技术 否 同意设置


